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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社会A08

维修工被误当小偷
不想多解释翻墙离开

一翻墙误会更大了

□晚报首席记者 徐富盈 实习生 朱霖

本报讯 23岁的维修工小许，到淮河路金
水河边的金淮小区找朋友一起去上班，穿着大
衣背着提包的他，被两名业主怀疑是小偷。他
想从门口走时被堵，便要翻墙离开，结果引来
更大的误会。

男子翻墙被抓
“翻墙的青年是小偷。”昨日 8时 30分许，

在郑密路淮河路口西南滨河公园相邻的金淮
小区内，传出一名女子的声音。此时，在园内
游玩的4位市民循声望去，见一男子正在翻墙，
他们立即围了上去。尽管青年男子连称他是
维修工，4人还是将他按倒在地。

接警后，特巡警二大队民警杨治均等人赶
到。民警发现，这名青年身上带着电笔、电表
等工具。

“不是小偷你说他跑啥”
“前段时间我们小区里丢了一辆电动车，

今天一大早，我就看见楼下这个身穿绿大衣的
男的背个大包，不停地转来转去。我问他是干
啥的，他开始不说，后来说是等朋友。我觉得
不对劲，就跟着他。见我跟着他，他就跑。我
又问他是不是偷电动车的，要看他的包，他跑
得更快了。不是小偷你说他跑啥？”小区的赵
女士对记者说，为了不让“小偷”逃跑，她和另
一业主堵住出口，一看被堵，青年男子就开始
翻墙。赵女士更确信他是个“小偷”了，就呼喊
起来。

“我平时不好跟人解释”
青年男子对民警说，他叫小许，新乡人，23

岁。当着民警的面，小许把包内的电线、电笔
和电压表翻出来，让大家看看。“我不是小偷，
是电器维修工。”挨了打骂的小许很难受。

随后小许被移交到汝河路派出所说明
情况。

在汝河路派出所值班室内，民警审查后确
认他不是小偷。小许委屈地说：“我是被冤枉
的，我7点左右到小区找同事一起去修电器，我
不知朋友具体住哪个楼，电话打不通，发短信
也不回，正想离开时，两名业主拉住我非说我
是偷电动车的。我平时不好跟人解释。我翻
墙因为我要赶时间上班。” 线索提供 娄志广

腰缠4200元如厕
一解裤带全掉坑里了

最后打捞上来3700元
□晚报记者 王菁 通讯员 曹郑灿

本报讯 “太谢谢你们这些好心人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给你们鞠躬了。”乘车
来郑进货的陈女士，为“万无一失”，将 4200
元现金缠到裤腰间，结果到郑州汽车总站下
车后急着上厕所，一解裤腰带全掉进茅坑，
急得她直想掉泪。车站职工忍着恶臭，帮她
把钱打捞出来。

昨日8时20分，汽车总站职工周建华在
候车大厅听到一名女子大声呼救，急忙上前
询问。这位陈女士刚从尉氏班车上下来，到
卫生间解手，一时疏忽大意，把腰间缠着用
来进货的 4200元现金的事忘记了，蹲下时
钱全部掉进便池内，并随着水冲走了。周建
华见状赶忙关闭了水管总阀门，并叫来了同
事小周、小梁等往站前广场的化粪池跑去。
打开盖子，忍着恶臭，几人开始打捞。不一
会儿，漂过来了几张钱，由于化粪池太深，钳
子够不到，小周就趴在地上，探下身去打
捞。经过大家的努力，截至 9时 40分，一共
打捞上来了 3700元。陈女士非常激动，连
声致谢。

□晚报记者 鲁燕

本报讯 说好9个月后交房，可一年多过
去了还不见房子开盘，市民张先生要求房产开
发商退还7.5万元的定金，但得到的答复是：退
房可以，但退钱时间不确定。张先生把开发商
告了，要求双倍返还购房定金和暖气初装费等
共15.9万元。昨天，二七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一年多没开盘”，开发商当被告
“签买房申请单时，他们说得好好的，9个

月后交房，可是，一年多过去了，房子才刚开
建，更别说开盘了。”张先生说，2007年 9月，
他看中了二七区一家房产开发公司和他人联
合开发的楼盘，地点在桃源路与大学路附
近。他相中的最主要理由是，导购员多次提
及“是政府支持开发的，证件都齐全”。于是，
他就预订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总价35万
元左右，他支付了7.5万元的定金和8688元暖
气初装费。

快到 2008年 6月份的交房日期，张先生
去“新家”位置一看，工程才刚刚开建。到8月

份，房屋的外部才弄好，房屋内部还没施工，
到底啥时候能交房，连最初承诺他定期开盘
的售房人员也“不确定”起来。“在交涉中，我
还了解到，这个公司在卖房前就没有取得预
售资格证，也没有土地使用权。”张先生找到
开发商，要求退还他7.5万元定金。张先生认
为，虽然双方当时没有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
但是在买房申请单上，双方已进行了明确的
约定：如若对房屋有什么不满意，提出退房
的，“可以无条件退房”。张先生多次申请退
房，但对方由开始的委婉拒绝到后来的相关
负责人干脆不接电话。

张先生觉得讨要已没有多大希望，就把
开发商告上法院。

焦点一：7.5万元是定金还是预付款？
法庭上，开发商称，张先生支付的 7.5万

元是预付款，而不是定金。张先生没有提出
书面申请，也没有告知他们公司，突然跑到法
院要求解除合同关系，“违反了合同法”。

“当然应是定金。”张先生反驳说，当初他
买房时是以预订形式签订的申请单，还有预

订合同担保，“不能因为没有明确写为定金就
不算定金了”。

对于张先生要求的双倍返还，开发商还
称，如张先生现在要求退房，他们接受，但是，
双倍返还绝不可能，没有法律依据。

焦点二：到底啥时候退钱？
庭审中，双方都表示同意调解。但是，当

法官询问开发商，若张先生要按申请单上的
说明现在申请退房，张先生交付的定金和暖气
初装费什么时候能退时，开发商回答仍是“不确
定”。他们说，原告从来没去找他们，也未向公
司提出过书面退房申请，“他可以再申请”，一旦
申请通过，钱肯定会退还的，不过退还时间不确
定，需要根据公司研究的情况而定。

昨日，被告接受采访时称，公司并未承诺
过开盘交房的事，不过，张先生仍要坚持退
房，现在可以提出申请，但要等到 9月底才有
钱。“原因大家都知道，受金融危机影响，房地
产业也受到冲击，还请客户多理解”。

而张先生说，不管开发商的理由充分与
否，他退房是肯定的。 线索提供 南南

没按期交房，市民要求双倍退钱
开发商：退房可以，但钱啥时间退确定不了

昨日11时30分许，省高速交警圃田大队
民警朱林炎和同事李士恩、朱晓冰正在京港
澳高速公路 670公里东半幅巡逻，一辆中型
货车（豫K39718）忽然在高速公路应急停车
带停下，司机随后抱着一个纸箱跑了过来。
司机李春杰说，他行驶到京港澳高速新郑段
时，发现在路边有个纸箱，上前一看是一箱药

品。他急着赶路，又不知道谁是失主，希望民
警能帮他找找。

民警介绍，这箱药品均是注射液，主要治疗
疼痛，价值共约1万元。失主看到后，可拨打高
速交警圃田大队电话：0371-65584110。

晚报记者 吴泳/文 周甬/图
线索提供 杨军政

谁在高速上丢了一箱药
请和民警联系


